
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关于 2020 年旅游
产品标准化创建培育服务项目采用单一来

源采购方式的审核前公示

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关于 2020 年旅游产品标准化

创建培育服务项目拟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进行采购，现公

示如下：

一、采购人：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二、采购项目名称：2020 年旅游产品标准化创建培育服

务项目

三、采购内容及要求：

按照市文旅局的工作要求组织专家开展旅游产品标准

化创建相关工作。

（一）A级旅游景区

1.A 级旅游景区复核：2020 年将对 21 家 3A 级旅游景区

开展五年期满的评定性复核，组织对 4A 级及以上景区开展

明查暗访复核工作。

2.A 级旅游景区评定：组织专家对县级文旅部门提出的

3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创建单位进行创建指导、4A 以上初评

及 3A 评定验收。

3.按照市文旅局的工作安排，组织专家对全市 A级旅游

景区开展体检式暗访。

（二）乡村旅游“百镇千村”

完成 2020 年度 12 家省级旅游村、1家四星级休闲集镇、

4家四星级旅游村、2家三星级休闲集镇、4家三星级旅游村



及策划乡村旅游精品线路的培育任务；组织培育全域旅游小

镇和金牌旅游村等旅游产品（具体数量以省厅下达文件为

准）。

（三）组织实施观光工厂培育工作，组织专家开展初评、

推荐工作。配合工信局开展省级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推荐工

作。

（四）开展第三批“六大旅游产品”验收认定工作。

（五）组织专家对首批福建省全域生态旅游示范县（市、

区）创建单位开展创建辅导、初审等。

（六）组织开展旅游度假区、研学旅行、生态旅游示范

区、红色旅游等产品培育相关工作。

（七）召开旅游资源产品开发座谈会或开展相关活动。

四、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原因：

1.根据《财政部关于做好行业协会商会承接政府购买服

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试行）》（财综〔2015〕73 号）文

件，“行业协会商会是社会组织的重要形式，是承接政府购

买服务的重要力量”“探索多种有效方式，加大对行业协会

商会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支持力度。按照政府采购法及其实

施条例等规定，根据实际采用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

谈判、竞争性磋商、单一来源采购等方式确定承接主体”。

2.《关于将旅游业评定工作交由省旅游协会组织实施的

通知》（闽旅办发〔2016〕55 号）文件，省文旅厅将 A级旅

游景区等 18个旅游行业评定事项交由省旅游协会组织实施，

省文旅厅相应发挥评定工作的监督指导职能。

3.泉州旅游协会是由泉州旅游行业相关的企业、社会团



体自愿结成的行业性、非营利性社会团体组织，是经市民政

局核准登记的独立社团法人。泉州旅游协会参照国家文旅

部、省文旅厅做法，于 2017 年 3 月组建旅游行业评定专家

库，专家库按专业组分为旅游资源（A级旅游景区、旅游度

假区、省级观光工厂、福建省乡村旅游休闲集镇、特色村、

生态旅游示范区等）标准评定组及旅行社、饭店等级项目评

定组，同时为众多会员单位、旅游企业提供经营管理咨询。

五、拟定的唯一供应商的名称：泉州旅游协会

六、论证专家信息(工作单位、姓名、职称) 及专家论

证意见: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

李子蓉 泉州师院 教授

潘佳辉 泉州市计算机学会 中级会计师

杜倩倩 福建华达律师事务所 专职律师

郭雪琴 泉州晚报社 主任编辑

陈振宇 黎明大学 讲师

专家论证意见：2020 年 7 月 1 日，泉州市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通过专家库随机抽取，邀请李子蓉（教授）、潘佳辉

（中级会计师）、郭雪琴（主任编辑）、杜倩倩（专职律师）、

陈振宇（讲师）等专家，对我局针对 2020 年旅游产品标准

化创建培育服务项目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进行论证。与会

专家一致认为：泉州旅游协会是 2001 年经市民政局核准

登记的独立社团法人，由泉州旅游行业相关的企业、社

会团体自愿结成的行业性、非营利性社会团体组织，组



建了各类旅游专业的标准化评定专家库。参照国家文旅

部、省文旅厅做法，2020 年旅游产品标准化培育服务的采

购从资源唯一性、专业角度及组织验收评定经验来看，

都需要与泉州旅游协会合作，进行单一来源采购，以确

保旅游产品标准化评定、验收、复核等工作顺利进行。

七、公示期限：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0 年 7 月 5 日。

八、发布媒体

此次公示将在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官方网站上发

布。

对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公示有异议的，请于公示期内

实名将书面意见反馈给采购人。

采购人：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联系人：小吴

联系电话：22160909

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2020 年 7 月 1 日


